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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管理的通知

苏自然资规发〔2026〕1号

各设区市、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为建立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制度，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规划

许可管理，持续提升规划许可服务效能，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规范核定规划条件

（一）经依法批准的详细规划是核定规划条件的法定依据，不得将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管控要求之外的非空间治理内容纳入规划条件。各地

可结合实际探索推进“规划条件+建设要求”工作机制，依据地方政府、行业主

管部门等意见，将需要在规划条件核定阶段一并提出的非空间治理内容纳入

建设要求，并按照“谁提出，谁监管”的原则，由提出建设要求的有关部门和单

位负责监督实施。

（二）地块涉及混合兼容用途的，依据详细规划和地方管理规定，可在规划

条件中确定不同用途的混合兼容比例和对应管控要求。依据详细规划，对开

发经营类多宗出让地块实施统一规划、合并出具一个规划条件的，应当分别提

出整体和各宗地地块的控制指标，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不得突破各宗地地块控

制指标。

二、依法实施规划许可

（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应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重

点审查项目建设依据是否充分，项目选址选线是否符合经依法批准的国土空

间规划。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审批层级不一致的，在收到上级主管部门出具

的用地预审或选址意见后，下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依法依规核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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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按规定仅需办理用地预审或规划选址的，应在证照或

文书上明确。

（二）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应以详细规划或达到详细规划图则深度的

村庄规划为依据，符合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规划条件等规定的规划管控要

求和相关技术管理规定要求，不得以其他规划、实施方案或地方性文件规定作

为直接核发许可的依据。

（三）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应以详细规划（村庄规划）、“通则式”规划

管理规定为依据，不得以其他规划、实施方案或地方性文件规定作为直接核发

许可的依据。有条件的地区可以依据详细规划（村庄规划），为农村村民宅基

地建房以外的其他乡村建设项目统一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方便建设单

位（个人）后续申请开展施工图审查、消防设计审查等。

（四）严格执行新建居住区等建设项目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配建标准，加

强新能源汽车配套基础设施和电动自行车换电设施规划用地保障。强化规划

管控，配合相关主管部门扎实做好电动自行车、高层建筑、城市燃气管道、住宅

小区防盗窗等领域安全治理工作。

（五）强化规划许可全流程监管，将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等规划许可事项纳入全省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监测监管系统，获取自然资源部统一配置的电子监管号作为其证书

编号。启用电子证照的，应采用自然资源部统一监制的样式。

三、严格开展批后监管

（一）合并开展规划核实与土地核验。分期开展规划核实的项目，具备条

件的可同步分期开展土地核验工作；未同步分期开展土地核验的，应在前期规

划核实合格文书上明确在最后一期规划核实时开展土地核验。

（二）落实《自然资源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自然资办函〔2022〕576
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规划实施公示公布管理的通知》（苏自然资

函〔2023〕1133号）要求，规范开展各类审批事项的公示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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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规划许可与行政检查、行政处罚的衔接，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法》《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的建设行为，属于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查处职责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及时予以查处；属于地方其他部门

职责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发现或收到违法线索后要及时移交其他部门查

处，协同做好相关项目规划许可情况核实，不得只审批不监管、只管合法不管

非法。

四、切实提升服务保障效能

（一）健全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豁免制度，各地应参考省级制定的规划许可

豁免建议清单，结合实际细化相关管理要求，出台豁免清单并公布实施，进一

步简化审批流程，提升审批效率。豁免清单内的项目实施不得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不得影响市容市貌、不得侵害相邻方的合法权益，且应符合相

关部门管理要求、满足相关行业规范要求。

（二）强化部门协同，积极配合、深化推进高效办成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

“一件事”、高效办成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等“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聚

力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

（三）对相关行政审批和规划执法职能由其他部门行使的，各级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要主动对接、密切协同，确保相关工作要求落实到位。

本通知自2026年3月15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3月14日。

附件：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豁免建议清单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

2026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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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豁免建议清单

一、无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一）城市更新改造类

1．既有小区增设或改造相关设施设备，如增设信报箱、自助快递柜、自助

售货柜、消防设施、体育锻炼器械、公共信息发布牌、岗亭、绿化小品等。

2．既有小区增设或改造相关交通配套设施，如内部道路出新、地面停车

位划定。

3．既有住宅增设或改造相关建筑附属设施设备，如加装空调架、防盗窗、

单层太阳能热水器、光伏发电设施等。

4．既有小区增设或改造相关无障碍设施，如坡道、扶手等适老化（适儿

化）无障碍设施。

5．不增加建筑面积、建筑高度、建筑层数，不改变建筑结构、房屋用途、外

立面形式的更新项目，如房屋维修、内部装修、消防设施提升等工程。

（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类

1．无独立占地的电信设施、无线电发射设施。

2．无独立占地、非经营性、高度低于2.2米的小型分布式光伏设施。

3．市政相关基础设施设备，如电力、通信等各类立杆、箱体等。

4．在加油站、停车场内部设置的一体化洗车设备。

5．城市公共空间相关便民设施，如警务岗亭（站）、微型消防站、邮箱、座

椅、垃圾桶、花箱、体育锻炼器械、公共直饮水设施、自助式公用电话亭、报刊亭等。

6．城市道路相关辅助设施，如公共自行车亭、公交车亭、非机动车停车装

置、各类标志、标线、界桩、隔离栏、多杆合一设施、快速路隔音屏障等。

7．城市交通相关管理设施，如交通信号控制设备、交通流量检测设备、简

易通信天线、车辆进出道闸、交通信号灯、护栏、电子警察等。

8．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电动自行车充换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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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利用公园绿地、边角地、插花地以及空闲土地等增设足球、篮球、网球、

羽毛球等运动场地，“星空屋”“泡泡房”“地球仓”等可移动无基础的非永久性

设施。

二、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一）城市更新改造类

1．符合地方规定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供水设施、雨污分流改造等项目。

2．政府主导实施的不涉及增加建筑面积的提升改造项目，如街巷整治、

庭院改善、屋顶整治（含平改坡）、小区（村庄）内部环境整治、环卫设施（公厕、

垃圾站）整治、农贸市场整治、水利设施（闸站、泵站）改造等。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地段等除外。

3．老旧小区改造中，增设各类简易便民服务设施总建筑面积不超过

100m2。

4．不增加建筑面积、不影响城市景观的室外专用消防钢楼梯。

5．在符合消防、安全等前提下，既有建设用地范围内，新增体育跑道、活

动场地等。

（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类

1．小微园林绿化工程，如亭、廊、园路、水体、驳岸、喷泉、绿地、广场、园林

景观桥梁等。

2．政府主导实施的河湖水环境治理相关项目，如河湖清淤疏浚、不涉及

用地范围调整的岸坡整治，以及河道内蓄水设施建设等。

3．连通市政管网涉及的地下设施、化粪池、污水处理池等配套工程。

4．不涉及道路规划红线调整的道路整治出新工程及交通改善工程。

（三）其他

1．临时性抢险、救灾、防疫等建（构）筑物。

2．在符合消防、安全等前提下，大型场馆内为会议、展览等活动搭建的临

时性建（构）筑物。

3．在建设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符合消防、安全等前提下，为在建项目施

工配套且承诺到期拆除的无基础、可移动或可拆卸的建（构）筑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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